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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 

根据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

2016年度拟向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地矿集团”）借款人

民币15亿元（不含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

会议审议通过的3亿元借款）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本次借款拟采用委托贷款方式，

借款期限为一年（上述资金为借款总额，分期分批汇至公司账户，具体借款日期

以实际到账日之日起计算），借款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地矿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2016年4月26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16年

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5位关联董事张虹先生、胡向东先生、

郭长洲先生、崔书学先生、万中杰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他4名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

联交易议案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在董事

会上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3号——

关联交易》等文件的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9.3条（五）

款规定，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%

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  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  

2、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70000000002318 

3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绝对控股）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30,000万元    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刘长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 

 

6、住所：济南市历山路74号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0年10月19日 

8、经营范围：前置许可经营项目：无。一般经营项目：以自有资金对外投

资及资产管理；矿产勘查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

1 山东省潍坊基础工程公司 14.61% 

2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 13.97% 

3 山东省深基建设工程总公司 11.72% 

4 山东省威海基础工程公司 10.60% 

5 山东省烟台地质工程勘察院 9.87% 

6 山东岩土工程公司 9.00% 

7 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 8.39% 

8 山东临沂地矿实业总公司 5.62% 

9 日照岩土工程勘察院 4.50% 

10 山东省地矿测绘院 4.50% 

11 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勘察院 3.85% 

12 济南华地置业有限公司 2.25% 

13 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.12% 

 合  计 100.00% 

（三）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1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700,781.16 907,621.09 

负债总额 377,650.86 573,097.67 

净资产 323,130.30 334,523.42 

项目 2014 年 1-12 月（经审计） 2015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8,947.78 112,175.16 

净利润 180,884.26 487.24 

 (四)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

地矿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直接持有公司17.74%的股权（一致行动人山东

省地矿测绘院持有公司2.13%股权，地矿集团和山东省地矿测绘院合计持有公司

19.87%股权）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地矿集团为公司

的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

本次借款为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 15 亿元，借款期限

为 1 年，本次借款分期分批汇至公司账户，具体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日之日起计

算，借款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观、公允，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，决策程

序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

 

 

的情形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与地矿集团、委托贷款银行就本次委托贷款签署《一般委托贷款合同》

文本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借款标的：公司向地矿集团申请借款  

（二）借款总额：人民币 15 亿元  

（三）借款期限：期限 1 年（本次借款分期分批汇至公司账户，具体借款日

期以实际到账日之日起计算） 

（四）借款利率：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五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 

本次借款暨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。  

六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优化公司债务结构，降低公司融资成

本，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。 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

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

不存在利益输送和交易风险。 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2016 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5 位关联董事张虹先生、胡向东

先生、郭长洲先生、崔书学先生、万中杰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他 4 名董事一致同意

本次关联交易议案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在董事会上发表

了独立意见，独立董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关于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事项，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，我们

进行了事前审查，我们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

要，交易条款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

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的独

立性。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。  

    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，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



 

 

查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，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，本次借款利率

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后合理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、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的行为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董事会召集、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同意本次借款暨关

联交易事项。 

八、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  

除本次交易外，截止公告日，公司与地矿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余额

为 2.9 亿元，为公司向地矿集团借款，利率为 6.85%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  

（一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6年4月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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